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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
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聚能湾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湾”）与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集团”）签订委
托服务协议，市北集团委托聚能湾负责“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以下简称“赋能中心”）的运营工
作，并支付2025年建设运营费用299.80万元。

● 鉴于市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聚能湾与市北集团签订委托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内，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6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1,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
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及2,370万元。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7日与聚能湾签订《SAP（中国）
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
工作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费用49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开创公司”）与上海数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通链谷”）于2025年4
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2号12层和上
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云盟汇与市北集团于
2025年6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弄6号、7
号，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市北发展”）、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市北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北物业”）与上海数
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将位于上
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江场三路
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将市北高新园区打造为静安对接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国际数字之都”核心承载

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负责赋能中心的运营工作，双方根据赋能中心
运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该项目运营费用的审计情况，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
议》，由市北集团支付2025年“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建设运营费用299.80万元。

鉴于市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聚能湾与市北集团签订委托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
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
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市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市北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4699646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中峰
注册资本：21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04月07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6楼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市政工程，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在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市北集团成立于1999年4月，由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组建，为公司控股股
东。

关联方的资质信用状况：市北集团资质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委托业务，交易标的为聚能湾根据市北集团委托，负责赋能中心2025年建设运

营，提供赋能中心建设需要的办公场地租赁、装修、人员及运营等支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定价原则，结合本次聚能湾对赋能中心的实际运营情

况，并由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赋能中心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报告。在此基
础上，双方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服务内容：
市北集团委托聚能湾负责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的运营工作，双方根据赋能中心运营目标的

完成情况以及该项目运营费用的审计情况，签署本协议。
（二）双方权利义务：
市北集团委托聚能湾推进赋能中心的运营。
聚能湾负责赋能中心平台的运营，提供项目建设需要的办公场地租赁、装修、人员及运营等支持

并承担相应费用，对于可能产生的运营收益由聚能湾享有。
（三）合同价款及支付：
2025年度运营费用经审计机构审定，金额为人民币（含税）299.80万元。
聚能湾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向市北集团提供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市北集团收到

发票后支付上述款项。
（四）违约责任：
1. 在本合同签署后或履行过程中，若市北集团发现聚能湾违反合同的规定或聚能湾提供的服务

未能令市北集团满意的，市北集团有权通知聚能湾在规定期限内对其服务进行修正，修正后仍未能令
市北集团满意的，市北集团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聚能湾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2. 如市北集团支付的款项超过规定付款日期，市北集团将按未支付款项总金额的0.1‰/天向聚能
湾支付延期滞纳金。

3. 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需对因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如
果双方违约，则根据各自违约情节的严重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未经市北集团事先书面同意，聚能湾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之全部或部分权
利和义务。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聚能湾与市北集团签订委托服务协议，有利于将公司运营管理的市北高新园区进一步打造

为静安对接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国际数字之都”核心承载区，不会影响聚能湾的经营独立性。
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依据审计报告确认结算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六次专门会议，一致同

意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

如下审查意见：鉴于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聚能湾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市北集团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定价原则，并由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赋能中心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双方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六次会议，一致同意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定价原则，并由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了赋能中心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双方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本次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
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定价原则，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议案的审议履行了法
律法规规定的必要程序，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同意了
此项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1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云盟汇与三方股东签署《借款展
期协议》，对原借款协议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为原借款协议顺延三年，协议期满，若双方均未提出终止
或修改合同，即视为自动延期一个合同期限。借款展期的借款额度不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其中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借款采用固定利率，新增
借款以每次支付借款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壹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确定，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原协议项下余额借款利率以2021年10月20日LPR上浮50bp确定，借款
期限内利率不变。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31）。市北集团于2024年6月14日
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 360 万元；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 1,
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

（二）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业投资”）、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公司借款不
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本次借款期限为自2024年12月17日起至2029年12月16日止，本金可分次发放，借款到期日
不变。借款采用固定利率，为合同签订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付息方式为合同到期后一次性支付。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2024-054）。市北集团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370万元。

（三）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
股股东市北集团根据 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运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该项目运营费用的审计情
况，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

（四）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
股股东市北集团根据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项目的完成情况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
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费用49万元。

（五）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
2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合同期限3年，租赁面积2223.64平方米，
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

（六）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
弄6号、7号，合同期限10年，租赁面积2819.18平方米，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

（七）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市北发展、新市北物业与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
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
江场三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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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创公司”）拟与上海数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通链谷”）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元。

● 鉴于数通链谷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本次数通链谷与开创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内，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6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1,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
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及2,370万元。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7日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聚
能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湾”）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
集团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
运营费用49万元。开创公司与数通链谷于2025年4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
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2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租金
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云盟汇与市北集团于2025年6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云盟汇承租市
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弄6号、7号，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市北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北物业”）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分别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
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江场三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
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开创公司拟与数通链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开创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静安
区康宁路 298、308号 101室（以下简称“房屋一”）、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弄 5号 2、3层（以下简称

“房屋二”）出租给数通链谷，上述房屋建筑面积共计为3,461.80平方米，房屋租赁期限从2025年11月
8日起至2027年11月7日止，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元。其中房屋一用于建设市北高新园区
数通链谷党群服务站，房屋二用于建设市北高新园区数通链谷区块链高质量孵化器。

鉴于数通链谷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数通链谷与开创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
生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数通链谷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数通链谷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数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MAE075LH7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炳群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4年09月30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328号51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数通链谷成立于2024年9月，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推进国家区块链应用
示范区的建设工作。

关联方的资质信用状况：数通链谷资质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房屋租赁，交易标的为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98、308号101室，

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2、3层。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价格在参考市场公开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定

价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或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租赁房屋
开创公司同意数通链谷分别承租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98、308号 101室，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弄5号2、3层，面积共计为3,461.80平方米。
（二）租赁用途
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98、308号101室用于建设市北高新园区数通链谷党群服务站，上海市静安

区康宁路288弄5号2、3层用于建设市北高新园区数通链谷区块链高质量孵化器。
（三）租金及租赁期限
房屋租赁期限2年，从2025年11月8日起至2027年11月7日止，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

元
（四）支付方式
数通链谷在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开创公司支付首期租金，自第二期租金起，租金每叁个月

支付一次，先付后用，每期租金提前10日支付。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则数通链谷须按应付未付
租金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五）其他费用
租赁期间，数通链谷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电、通讯、设备、停车、物业管理等一切费用均由数通

链谷自行承担。数通链谷自行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电话、网络等开通手续，申请安装和注销安装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由数通链谷自行承担。

（六）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法规。凡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

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意一方可向该房屋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定价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

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六次专门会议，一致同

意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鉴于上海数
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
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拟与数通链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交易定价以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执行，董事会对此议案审议程序的
表决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六次会议，一致同意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
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执行，交易定价及条款设计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
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系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议案的审议履行了法律法规规定
的必要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1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云盟汇与三方股东签署《借款展
期协议》，对原借款协议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为原借款协议顺延三年，协议期满，若双方均未提出终止
或修改合同，即视为自动延期一个合同期限。借款展期的借款额度不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其中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借款采用固定利率，新增
借款以每次支付借款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壹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确定，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原协议项下余额借款利率以2021年10月20日LPR上浮50bp确定，借款

期限内利率不变。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31）。市北集团于2024年6月14日
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 360 万元；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 1,
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

（二）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业投资”）、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公司借款不
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本次借款期限为自2024年12月17日起至2029年12月16日止，本金可分次发放，借款到期日
不变。借款采用固定利率，为合同签订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付息方式为合同到期后一次性支付。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2024-054）。市北集团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370万元。

（三）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
股股东市北集团根据 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运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该项目运营费用的审计情
况，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

（四）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
股股东市北集团根据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项目的完成情况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
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费用49万元。

（五）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
2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合同期限3年，租赁面积2223.64平方米，
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

（六）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
弄6号、7号，合同期限10年，租赁面积2819.18平方米，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

（七）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市北发展、新市北物业与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
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
江场三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5-041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0月31日

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进
行，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张颂燕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议案的审议履行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程序，董事会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同意了此项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04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

所需，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议案的审议履行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04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5-040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 10月 31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
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孙中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042）。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孙中峰、卢醇、王晓丹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043）。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孙中峰、卢醇、王晓丹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489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25-032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至11月1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jhj@chinagoldgroup.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11月18日（星期二）9:00-10: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洲；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贺小庆；
党委副书记、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苏志远；
独立董事：吴三忙；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李宏斌。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至11月1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jhj@chinagold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秘事务部
电话：010-56353910
邮箱：zjhj@chinagold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5086 证券简称：龙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260号国资大厦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
131,185,980
73.20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袁俊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959,400
比例（%）

99.8273

反对

票数

221,780
比例（%）

0.1691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0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1,100

比例（%）

59.3710

反对

票数

221,780

比例（%）

39.7683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86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谢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616 证券简称：西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xil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宋毅然
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小蕾
常务副总：朱永丰
财务总监：陈龙
独立董事：李军、汪政、汪俊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变动，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xil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汤佩佩
电话：0571-56660370
邮箱：zqb@cnxil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566 证券简称：吉贝尔 公告编号：2025-049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东方财富路演平台（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966902）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5:00-16:00
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线上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东方财富路演平台（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966902）
（四）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

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公司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耿仲毅先生，财务总监赵锁富先生，董事会秘

书翟建中先生，独立董事陈留平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1-88898101-8081
电子信箱：ir@jbepharm.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财富路演平台（网址：https://roadshow.eastmoney.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0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pinming.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加元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志鹏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pinming.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56928512
邮箱：ir@pinming.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5-55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国家电网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于 2025年 11月 7日发布了《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五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十五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五次变电设备单一来源采购）成交公告》。长
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
公司、湖南长高成套电器有限公司、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分别在组合电器、隔离开关、开
关柜三类产品招标中中标。在上述招标项目中，四个子公司合计中标24,635.97万元。

一、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详细内容

请查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和本次中标的意义
本次四个子公司上述中标金额合计人民币24,635.97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

的14%。签署正式合同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26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合同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520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2025-041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0:00-11: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inocelltech.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7日10:00-11:00举行2025年第
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0:00-11: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良志博士，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先生，财务总监马洁女士，

独立董事贾凌云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inocell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0812198
电子邮箱：ir@sinocell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141 证券简称：杰华特 公告编号：2025-068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 ir@joulwatt.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09:00-10:
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ZHOU XUN WEI
职工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马问问
财务总监：谢立恒
独立董事：沈书豪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joulwat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806685
邮箱：ir@joulwat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